
台灣光復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處理要點

法規樹狀查詢
台灣光復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處理要點》符合條件的條文共有 4 筆

中華民國102年9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26651726號令修正第2點

第 1 點
台灣光復初期辦理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時，以死者名義申報登記為所有權人或他項
權利者，其合法繼承人得依照本要點申請更正登記。
前項所謂台灣光復初期係指民國三十五年四月至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底，人民辦理土地權利憑證
繳驗之申報期間。

第 2 點
合法繼承人申請更正登記時，應提出更正登記申請書，並附具下列文件：
（一）原土地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二）繼承系統表。申請人應於表內註明：「本表所列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
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或蓋章。
（三）登記名義人死亡之戶籍謄本及合法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如戶籍資料無登記名義人死亡
之記載，經戶政機關證明者，得提繳親屬證明書或其他可資證明死亡之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第 3 點
地政事務所辦理更正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主管稽徵機關訂正稅籍，依法催繳欠稅。但
登記名義人於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五日以後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死亡者，登記後未繳驗遺產稅
款繳清證明書、免稅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前，地政事務所不得為分
割、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之登記；並於土地或建物登記簿內記明此項事由。

第 4 點
原合法繼承人如已死亡者，由最後一次之合法繼承人依法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遺產稅申報，檢附
稅款繳（免）納證明書，或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申請更正登記為原合法繼承
人名義，並同時申請繼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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